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

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切实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主要措施包括： 

一、稳健经营，保持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主要从事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服务，主营商品有煤炭、石油化工品、农

产品等，目前业务已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及越南、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菲律

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波兰、丹麦、澳大利亚、哥伦比亚、蒙

古等境外市场。 

公司致力于聚焦大宗商品供应链行业，依托核心企业做市商制度，整合供应

链全链条相关企业，实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产业供

应链的深度结合，持续打造产业链条供应链管理服务能力、核心资产投资运营能

力等核心竞争力，构建全球化的多品类供应链产业服务平台。 

2024 年，公司将继续深耕主营业务，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核

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提升综合竞争优势。公司将围绕“能

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两大领域深耕经营品类，以持续构建供应链管理服务能

力和核心资产投资运营能力两大核心能力为目标开展工作： 

1、深入开展全球化经营，持续拓展新能源品类 

一方面，公司继续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号召，贯彻落实全球化战略，

加强对国际市场的开发力度，实现全球化资源的采购和销售。同时，公司会结合

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和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加强对供应链上中下游核心资产的掌控

能力，供应链管理服务和资产投资运营相结合，提升公司穿越周期长期发展的能

力。 

另一方面，公司继续深化石油化工品领域内的产业布局，重点开发生物柴油



品类，依托公司在东南亚地区的核心资源优势，开拓欧洲及新加坡终端消费市场，

在生物柴油领域实现业务规模的稳步提升，同时，公司会在风电领域抢抓机遇，

持续开拓全国风电市场，积极推动现有项目前期工作的顺利开展。 

2、轻重资产相结合，布局农业产业链 

公司深入布局农产品领域，重点开展农产品项目的运营投产工作，依托公司

培育多年的大宗商品交易能力和区域优势，在大豆产业链上开展产业布局，在农

产品深加工及产成品销售方面做产业链延伸。 

3、提升产业互联网平台数据挖掘能力 

公司继续完善交易场景，丰富现有的资讯、交易、物流、检测、风控版块的

产品服务，优化现有产品服务，提升平台交易数据标准化、可视化程度，挖掘数

据价值，加快产品应用的开发创新，为用户提供全方位、不断提升的产品体验。 

二、重视投资者回报，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 

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在保证主营业务发展合理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公司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严格

执行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增强广大投资者的获得感。 

基于对投资者投资回报的重视，公司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方案，强化对投资者

的回报。2023 年，公司加上回购股份支付资金 37,882,155.22 元（不含交易费

用）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76,644,122.73 元，现金分红比例达到 38.42%。 

2024 年，预计公司加上回购股份支付资金 13,112,274.74 元（不含交易费

用）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10,136,600.50 元，现金分红比例达到 37.43%。 

未来，公司将根据经营情况继续实施现金分红等回报措施，为投资者提供连

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提振市场信心，持续提升股东回报水平，落实打造“长期、

稳定、可持续”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 

三、加强投资者沟通，传递公司投资价值 

良好的投资者关系一方面可以帮助上市公司提高企业价值，通过与投资者的



有效沟通和交流，上市公司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的需求和投资者的期望，从而调

整自身的战略和经营策略，提高企业的价值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投资者

对上市公司的信心，通过与投资者的积极互动和信息披露，上市公司可以展示自

身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使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基于此，为加强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保障中小股东利益，传

递公司投资价值，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参与权、知情权，与投资者建立良性互动。

持续通过召开业绩说明会、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电话、电子邮件、上证 e互动、

路演、投资者调研、股东大会投资者交流环节等渠道与投资者积极互动，保持与

投资者之间的信息畅通，并听取投资者对公司运营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与投资者

建立长期稳定的互信关系。 

四、加强合规履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高度重视治理水平的提升，建立了合规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了以股东

大会为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决策机构、经营管理层为执行机构、监事会为监督机

构的权责分明、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同时，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不断规范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推动公司治理主体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努力降低经营风险，切实维护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的有效运作和科学决策，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和关键，因此公司也通过

多项举措致力于提升董事会的有效运作和科学决策，落实董事会职权，建设专业

尽责、规范高效的董事会，推动董事会建设提质增效，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加强对董监高成员的培训，由专人负责董监高的培训工作，做好监管与董监高之

间沟通的桥梁，提升董监高履职能力；设立合规中心，负责“政策研究”“合规

提示”工作版块，及时梳理最新的监管政策、监管理念，并及时传导给董监高，

提升董监高履职能力。 

公司在积极研究和了解各项监管政策的基础上，及时修订公司各类议事规则、

工作细则和管理办法，目前，公司共制定 30 余项相关内控制度，对各项工作流

程进行细化，全面落实了董监高和三会的职权，保障董事履职权利，规范履职行



为，提升公司规范治理水平，确保公司治理的合规性和决策的科学性。2023年，

公司根据最新监管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

组织修订了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等重要内控制度，并积极

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学习。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 ESG管理工作，积极推动 ESG相关战略、报告等的制定

和执行，已基本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 ESG 报告披露流程，定期向市场传递公司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将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不断优化公司内控制度，

进一步提升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不断加强公司治理能力建设，深度落实

董监高法律、法规培训，强化合规意识，切实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5 日        

 


